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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14日(星期五)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4月7日(星期五)至4月13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board@cfmoto.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拟于2023年4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公司2022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4月14日下午15:00-16:00举行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

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14日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经理赖民杰、独立董事张杰、财务负责人司维、董事会秘书周雄秀(如有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

能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4月14日 (星期五) 下午15:00-16:00， 通过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4月7日(星期五)至4月13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board@cfmoto.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周雄秀、何晴

电话：0571-89195143

邮箱：board@cfmoto.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与支持，欢迎广大投资者

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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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广播电视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后持股比例低于

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5.0255%减少至 4.9999%。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4日收到公司股东柳州市广播电

视台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3年4月3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柳州市广播电视台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股份425,700股，占公司

当前总股本的0.0251%。 本次权益变动后，柳州市广播电视台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4.9999%。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柳州市广播电视台

住所 广西柳州市桂中大道1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4月3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

2023年4月3

日

人民币普通

股

425,700 0.0251

合计 - - 425,700 0.0251

备注：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2．本次权益变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承诺一致，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

二、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柳州市广播电视台 83,977,009 5.0255 83,551,309 4.9999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计划：公司于2023年1月21日披露了《广西广电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3）， 柳州市广播电视台拟在2023年2月20日至2023年8月20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所持公司股份1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本

次权益变动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将根据股东后续减持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4日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广西广电

股票代码：600936

信息披露义务人：柳州市广播电视台

住所：广西柳州市桂中大道1号

通讯地址：广西柳州市桂中大道1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股份

签署日期：2023年4月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其在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广西广电、上市公司 指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柳州市广播电视台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柳州市广播电视台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的

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企业名称 柳州市广播电视台

注册地址 广西柳州市桂中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 龚继海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502007151231946

企业类型 事业单位

成立时间 2011年6月23日

经营期限 无限期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节目策划、制作、发行、播映；影视剧生产、引进、发行、放映、销

售；广告经营、广告发布、广告代理；经营广播电视报纸媒体；音像制作

出版；开发经营相关文化产业；播音主持等广播电视艺术类培训；新媒

体建设、运营；活动策划、文案策划；会展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发送、传

输、覆盖保障维护；网络建设、维护、安装、信号传输及专业设备器材出

售。

通讯地址 广西柳州市桂中大道1号

联系电话 （0772）269526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柳州市广播电视台的主要负责人员相关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境外

居留权

龚继海

柳州市广播电视台台长兼总

编辑、党组书记

男 中国 中国 否

周学军

柳州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党组成员

女 中国 中国 否

董世良

柳州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党组成员

男 中国 中国 否

黄颷

柳州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党组成员

男 中国 中国 否

张宁

柳州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党组成员

男 中国 中国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媒体融合事业发展需要而减持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3年1月21日通过上市公司披露了减持计划，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1000万股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6%。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实施完毕上

述减持计划。

除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事项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告知的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 个

月内减少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暂无增加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如后续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

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柳州市广播电视台持有公司股份83,977,0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5.025%。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柳州市广播电视台持有公司股份83,551,3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4.999%。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柳州市广播

电视台

集中竞价 2023/4/3 4.348 425,700 0.0251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柳州市广播电视台 83,977,009 5.025 83,551,309 4.999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柳州市广播电视台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其他权利限制，包

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查封或冻结等情况。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减持信息外，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

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

存在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亦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上交所依法要求信息

披露义务人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法定地址，以供投资者查询。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柳州市广播电视台

法定代表人：龚继海

日期：2023年4月3日

（此页无正文，为《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柳州市广播电视台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龚继海

2023年4月3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

南宁片区五象大道691号新媒

体中心A座1楼

股票简称 广西广电 股票代码 600936.SH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柳州市广播电视台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广西柳州市桂中大道1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持

股比例被动减少）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

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

持股数量：83,977,009�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5.025%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

股持股数量：83,551,309�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4.999%�变动数量：425,700�股

变动比例：0.0251%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3年4月3日

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柳州市广播电视台

法定代表人（签章/签字）：龚继海

签署日期：2023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88289� � � �证券简称：圣湘生物 公告编号：2023-015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0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2年第

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圣

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90）。

公司2022年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5.00元/股（含）调整为

不超过人民币34.15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的《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暨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8）。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

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2023年3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 公司未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

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

353,758股，占公司总股本588,459,803股的比例为0.5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50元/股，最低价为

22.0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7,290,726.7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

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5日

证券代码：600509� � � � �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23-临027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富集团”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本次为控股股东天富集团提供担保5,000万元,系前次担保的到期续保。截至

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834,800万元，其中为天富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提供担保余额为

685,800万元。 （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2023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股东天富集团提供担保的议案》，其中：公司为控股股东天富集

团在北京银行不超过1.70亿元借款提供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为天富集团在北京银行借款已提供担保1

亿元（含本次担保）。 详见2023年3月2日、3月18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2023-临015、2023-临018、2023-临022号临时公告。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 近日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以下简称 “北京银

行” ）签署《保证合同》，为天富集团向北京银行办理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5,000

万元。 天富集团就上述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署《反担保合同》，承担连带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市52小区北一东路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伟

注册资本：1,741,378,100元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电力能源资产运营；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金融信息除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房屋租赁；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

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工业设备维

护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设备维修、设备租赁；节能技术推广服务；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天富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4,752,079.90 4,795,321.29

负债总额 3,559,411.15 3,577,523.92

所有者权益总额 1,192,668.74 1,217,797.37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9月

营业收入 2,649,550.36 1,703,086.91

净利润 -4,217.69 -52,433.19

数据来源：天富集团2021年度审计报告、2022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以上数据均为合并

数

审计单位：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富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石河子市天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41.10%的股权，故天富

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 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就天富集团5,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与北京银行签署《保证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为伍仟万元整（￥50,000,000元）。

2、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

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

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 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

银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

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履行，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并有权在因该期债务逾

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

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四、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天富集团就上述5,000万元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签署《反担保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

2、乙方：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反担保人）

3、主债权金额：5,000万元

4、担保方式：连带保证担保

5、担保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还清前述全部借款时止。

6、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在其与贷款银行签署的前述保证合同中约定的全部保证担保范围，

甲方凡因履行前述借款担保责任[含甲方在履行借款担保中代偿或支付的主债权及相应利息（含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所有律师费用；向乙方行使追索权及实现反担保权利的各类诉讼及非诉讼费用

等]及向乙方行使追索权、实现反担保权利而导致的一切支付均在本担保范围之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834,800万元，占

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29.2124%； 其中为公司子公司新疆天富天源燃气有限公司

担保余额为69,000万元，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0.6800%；新疆天富金阳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担保余额为13,000万元，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0122%；新疆天富绿能光伏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余额为67,000万元，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0.3704%；为公司

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担保余额为685,800万元， 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

审计净资产的106.1498%。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及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4日

证券代码：603499� � � �证券简称：翔港科技 公告编号：2023-0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转债代码：113566� � � �转债简称：翔港转债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2023年3月31日，累计共有38,728,000�元“翔港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

转股数为3,595,67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198,571,324股的1.8108%。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61,272,000元，占可转债发

行总量的80.6360%。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翔港转债” 转股的金额为0元，因转

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0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港科技” 或“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9]2702号文”核准，于2020年2月28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00,000张，每张面值

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2亿元，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

公司前述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事宜经上海证券交易所[2020]74号自律监管决定书同意，于2020

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可转债交易代码为“113566” ，可转债简称为“翔港转债”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约定，“翔港转债” 自2020年9月7日起可以转换为本

公司股份。 翔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5.16元/股，翔港转债当前转股价格为10.77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 翔港转债自2022年12月3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

数量为0股。 截至2023年3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38,728,000元翔港转债转换为公司A股股份，累计转

股股数为3,595,67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的1.8108%。

（二） 截至2023年3月31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61,272,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80.636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

转股数

变动后

（2023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1,153,443 0 201,153,443

总股本 201,153,443 0 201,153,443

四、其他

联系部门：翔港科技证券事务部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路666号

联系电话：021-20979819-866

特此公告。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6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3-010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3年3月31

日发给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2023年4月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5名，实际参加表

决董事15名，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子公

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通化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7,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为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吉林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固定资产借款 1.5� 亿元（期限 3� 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公司持

有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61.36%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并以海南五指山旅业控股有限公司名下土地提供

抵押担保；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

授信 6.6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继续为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

申请的综合授信3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以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6,000万元股权质

押担保，以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长春市南关区重庆路 618号的土地及房屋产权提供顺位抵押，

并由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继续由公司、亚泰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为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

的综合授信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以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4,000万元股权质押担

保，以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长春市南关区重庆路 618号的土地及房屋产权提供顺位抵押；同意

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 1亿元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同意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

信3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为吉林亚泰润德建设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4,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为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武清支行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的银团借款3,680万元（其

中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武清支行借款2,664万元、 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借款1,

016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为五指山亚泰雨林酒店有限公司在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光

支行申请的借款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累计为1,235,627.37万元，占公司 2021年12月31日经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4.48%。 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三年四月五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3-011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水泥

销售有限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润德建设有限公司、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五指山亚泰雨林酒店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公司本次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5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500�万元。

2．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5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

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5亿元。

3．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6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94亿元。

4．公司本次为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亿元。

5．公司本次为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

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3亿元。

6．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25,564.75万元。

7．公司本次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

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47,648万元。

8．公司本次为吉林亚泰润德建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

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

9．公司本次为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8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为

其提供过担保。

10．公司本次为五指山亚泰雨林酒店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10万元。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化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7,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间接

持有其26%的股权，其他自然人股东持有其0.17%股权，均未提供担保；同意为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固定资产借款 1.5� 亿元（期限 3� 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公

司持有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61.36%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并以海南五指山旅业控股有限公司名下土地

提供抵押担保，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富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5%股权，其他自然人股东持有其3.64%

股权，均未提供担保；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

请的综合授信 6.6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未

提供担保；同意继续为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3亿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6,000万元股权质押担保，以吉林亚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长春市南关区重庆路 618号的土地及房屋产权提供顺位抵押， 并由吉林亚泰水泥有

限公司、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持有其26%股

权，未提供担保；同意继续由公司、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为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

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公司持有的吉林亚

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4,000万元股权质押担保，以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长春市南关区重庆

路 618号的土地及房屋产权提供顺位抵押，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未提供担保； 同意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

信 1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未提供担保；同

意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3亿元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其他自然人股东持有其23.69%股权，未提供担保；同意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为吉林亚泰润

德建设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4,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长春润德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区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已按持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同意为天津亚泰

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武清支行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的银

团借款3,680万元（其中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武清支行借款2,664万元、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行借款1,016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为五指山亚泰雨林酒店有限公司在三亚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阳光支行申请的借款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海南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持有其

20%股权，未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已经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

法定代表人：李忠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建材产品制造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3.87%股权 ，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

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5.96%股权，其他自然人股东持有其0.17%股权

截止 2021年12月31日，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83,501,015.01元， 总负债为347,

311,398.40元，净资产为336,189,616.61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425,388,543.15元，净利润26,122,003.39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2年9月 30日，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09,015,810.46

元， 总负债为564,888,256.75元， 净资产为344,127,553.71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82,792,558.06

元，净利润7,937,937.1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硬胶囊剂、片剂、颗粒剂、原料药生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61.36%股权，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富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持有其35%股权，其他自然人股东持有其3.64%股权

截止 2021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12,217,287.38元， 总负债为256,206,

449.64元， 净资产为 256,010,837.74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16,010,556.38元， 净利润6,678,216.65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2年9月 30日，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80,858,573.72元，总负

债为217,400,621.62元，净资产为263,457,952.10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00,095,628.46元，净利润

7,447,114.3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陈波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水泥混凝土、建筑材料、水泥熟料经销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

（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817,982,725.54元，总负债为1,898,

920,229.21 元 ， 净 资 产 为

-80,937,503.67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42,456,403.18元，净利润361,974.76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

止 2022年9月30日， 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162,944,555.36元， 总负债1,244,410,

913.97元，净资产为-81,466,358.61元，2022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28,935,928.01元，净利润-528,854.94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对水泥、熟料、混凝土、砂浆、混凝土外加剂、塑编袋及管桩、管片、水泥预制构件、水泥制品和其

他建筑材料以及水泥用石灰石和大理石开采、建筑及混凝土用砂石、骨料开采行业及其相关行业的投资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74%股权 ，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

兰）持有其26%股权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 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2,083,419,206.63元 ， 总 负 债 为

12,977,942,199.85元 ， 净 资 产 为 9,105,477,006.78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6,380,760,146.59元，

净利润 272,351,282.49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22�年 9� 月 30� 日，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21,339,508,170.55元，总负债为12,334,563,592.63元，净资产为9,004,944,577.92元，2022年1-9月实

现营业收入3,901,687,099.28元，净利润-100,532,428.87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杨清海

经营范围：水泥、熟料生产、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4%股权 ，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

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 2021年12月31日，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97,006,184.12元， 总负债为516,895,

257.68元， 净资产为280,110,926.44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520,469,919.65元， 净利润35,624,927.56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2年9月 30日，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150,283,777.42元，总

负债为897,232,723.47�元， 净资产为253,051,053.95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10,246,814.70元，净

利润-27,059,872.49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4%股权

，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间接持有其26%股权

截止 2021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332,120,980.62元， 总负债为5,009,813,

318.94元，净资产为2,322,307,661.68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705,337,331.91元，净利润327,544,294.17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2年9月 30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625,609,558.11元，总负

债为4,369,513,308.64元， 净资产为2,256,096,249.47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107,489,090.90�

元，净利润-66,211,412.2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 仇健

经营范围：药品零售、生活美容服务、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零售

等

与本公司关系：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76.31%股权 ， 其他自然人股东持有其

23.69%股权

截止 2021年12月31日，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221,111,065.22元，总负债为 4,572,

394,016.77元， 净资产为648,717,048.45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12,167,890.60元， 净利润 4,928,

661.18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2年9月 30日，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376,710,

179.64元， 总负债为4,798,616,529.80元， 净资产为578,093,649.84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096,

179,270.76元，净利润-70,623,398.6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吉林亚泰润德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地：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贾旭平

经营范围：市政道路工程建筑、 市政工程勘察、设计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权，长

春润德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区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49%股权

截止 2021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润德建设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49,045,689.91元， 总负债为97,716,

870.16元，净资产为51,328,819.75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70,148,795.16元，净利润4,219,465.34元（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2年9月 30日，吉林亚泰润德建设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73,657,543.34元，总负债为

122,800,196.14元， 净资产为50,857,347.20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13,239,094.08元， 净利润

-471,472.55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天津市武清区

法定代表人：李辉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业、酒店、休闲体育设施进行投资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1年12月31日， 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330,780,967.95元， 总负债为2,085,

852,305.25 元 ， 净 资 产 为 244,928,662.70 元 ，2021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1,337, 401.40 元 ， 净 利 润

-307,252,540.23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2年9月 30日，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

393,330,194.82元，总负债为2,232,240,725.31� 元，净资产为161,089,469.51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0元，净利润-83,839,193.19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0、五指山亚泰雨林酒店有限公司

注册地：五指山市水满乡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雅宾区

法定代表人：董胜宇

经营范围：酒店、度假村的投资开发、餐饮业、文化娱乐业的投资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80%股权，海南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持有其20%股权

截止 2021年12月31日，五指山亚泰雨林酒店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43,583,402.90元，总负债为436,702,

343.52 元 ， 净 资 产 为

-193,118,940.62 元 ，2021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4, 061,994.22 元 ， 净 利 润

-12,425,437.04�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2年9月 30日，五指山亚泰雨林酒店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37,481,964.34元，总负债为439,276,149.18元，净资产为-201,794,184.84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10,591,969.13�元，净利润-8,675,244.2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被担保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

担保金额

（万元）

2021年末资

产负债率

（%）

2022年9月末

资产负债率

（%）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73.87 7,500 50.81 62.14

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1.36 15,000 50.02 45.21

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 74 66,000 104.45 107.01

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74 30,000 58.77 57.80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74 20,000 64.85 78.00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10,000 68.33 65.95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6.31 30,000 87.58 89.25

吉林亚泰润德建设有限公司 51 4,000 65.56 70.71

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 100 3,680 89.49 93.27

五指山亚泰雨林酒店有限公司 80 500 179.28 184.9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

借款7,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款期限1年。

2、 公司为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固定资产借款 1.5�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公司持有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61.36%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并以海南五指山

旅业控股有限公司名下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借款期限 3�年。

3、公司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6.6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1年。

4、 公司继续为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3亿元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以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6,000万元股权质押担保，以吉林亚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长春市南关区重庆路 618号的土地及房屋产权提供顺位抵押， 并由吉林亚泰水泥有限

公司、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1年。

5、继续由公司、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为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公司持有的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

限公司4,000万元股权质押担保，以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长春市南关区重庆路 618号的土地及

房屋产权提供顺位抵押，授信期限1年。

6、公司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 1亿

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1年。

7、 公司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3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1年。

8、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为吉林亚泰润德建设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

综合授信额度4,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信期限1年。

9、公司为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武清支行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的银团借款3,680万元（其中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武清支行借款2,664万元、

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借款1,016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款期限30个月。

10、公司为五指山亚泰雨林酒店有限公司在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光支行申请的借款500万

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款期限3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系为满足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

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CRH中国东北水泥投资有限公司（荷兰）注册地址在荷兰，难以办理担保业务，因

此未提供担保；其余股东持股分散，因此未提供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出席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累计为1,235,627.37万元，占公司 2021年12月31日经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4.48%。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三年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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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04月12日(星期三)下午 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04月04日(星期二)至04月11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coscoshipping.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3月31日发布公司2022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04月12日下

午 15:00-16:00举行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04月12日下午 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刘冲先生

董事总经理：张铭文先生

独立董事：陆建忠先生

副总经理：明东先生

总会计师：林锋先生

董事会秘书：蔡磊先生

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张明明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04月12日(星期三)下午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04月04日(星期二)至04月11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coscoshippin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高超

电话：021-65967333

邮箱：ir@coscoshippi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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